附件

再生纸浆关键指标要求

	产品名称
	表观特征
	夹杂物

含量
	放射性
	未碎解的

纤维组分含量/%
	手抄片

机械强度
	危险

废物
	重金属含量

	
	
	
	
	
	
	
	铅

（Pb）
	铬

（Cr）
	汞

（Hg）
	镉

（Cd）
	Pb、Cr、Hg、Cd

总量

	再生纸浆
	再生纸浆不应有腐浆及异臭等感官性劣变；再生纸浆应形状、颜色和材质基本一致。
	≤0.50%
	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；
再生纸浆（含包装物）的X和γ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超过所在地天然辐射本底值+0.25μSv/h；

再生纸浆表面α、β放射性污染水平为：表面任何部分的300cm2的最大检测水平的平均值α不应该超过0.04Bq/cm2，β不应该超过0.4Bq/cm2。
	10(不含)~20mm
	≤18.0
	抗张指数/

（N·m/g）
	≥22.0
	不应混有危险废物
	≤50

mg/kg
	≤50

mg/kg
	≤0.5

mg/kg
	≤0.5

mg/kg
	≤100

mg/kg

	
	
	
	
	20(不含)~30mm
	≤1.0
	耐破指数/

（kPa·m2/g）
	≥1.00
	
	
	
	
	
	

	
	
	
	
	>30mm
	不应有
	撕裂指数/

（mN·m2/g）
	≥5.50
	
	
	
	
	
	


注：1.再生纸浆关键指标要求引用国家标准GB/T 43393确定。

  2.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仅适用于采用干法工艺生产的再生纸浆。
